
— 5—

附件 1

四川省跨部门综合监管重点事项指导清单
序

号

综合监管

事项

行业主管

（牵头监管）

部门

牵头部门

监管事项
设定依据 监管对象 组织层级 监管层级

省级

配合监管

部门

配合部门

监管事项
设定依据

1 1

报废
机动车
回收拆解
活动监管

商务厅

报 废 机 动
车 回 收 拆
解 活 动 监
管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
第四条第二款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
施细则》第五条

报废机动车
回收拆解企
业

省市县 省市县

公安厅

对报废机动车回收
拆解行业治安状
况、买卖伪造票证
等活动实施监督管
理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
办法实施细则》第五条第
二款

生态
环境厅

对回收拆解企业回
收拆解活动的环境
污染防治工作实施
监督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
九条第二款、第二十六
条、第八十五条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
办法实施细则》第五条第
三款

经济和
信息化厅

1.对机动车生产企
业向回收拆解企业
提供技术支持的监
管 2.配合商务部
门对回收拆解企业
按国家标准和规定
拆卸、收集、贮存、
运输及回收利用报
废新能源汽车的废
旧动力蓄电池或者
其他类型储能设
施，将车辆识别代
号、动力蓄电池编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
办法实施细则》第四十条
第二款、第四十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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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综合监管

事项

行业主管

（牵头监管）

部门

牵头部门

监管事项
设定依据 监管对象 组织层级 监管层级

省级

配合监管

部门

配合部门

监管事项
设定依据

码、型号等信息录
入有关平台的监管

交通
运输厅

对机动车维修经营
者承修已报废的机
动车行为实施监督
管理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
办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一
条

省市场
监管局

对在拆解或者处置
过程中可能造成环
境污染的电器电子
等产品，设计使用
列入国家禁止使用
名录的有毒有害物
质行为的行政处罚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
办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三
条

2 2
单用途
商业预付
卡检查

商务厅
单 用 途 商
业 预 付 卡
检查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
（试行）》第五条

单用途卡
发卡企业

省市县 省市县
四川省
税务局

检查单用途商业预
付卡发卡企业涉税
事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
征收管理法》第四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
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
六章

3

金融机构
营业场所、
金库安全
防范设施
建设监管

公安厅

金 融 机 构
营业场所、
金 库 安 全
防 范 设 施
建 设 方 案
审 批 及 工
程验收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
法》第十二条、第十四条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
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附件第四十一项
《金融机构营业场所和金库安
全防范设施建设许可实施办
法》第二条、第四条

金融机构 省市县 省市县
四川

银保监局

对金融机构营业场
所、金库安全防范
设施建设的监督检
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九条
《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
安保卫条例》第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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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综合监管

事项

行业主管

（牵头监管）

部门

牵头部门

监管事项
设定依据 监管对象 组织层级 监管层级

省级

配合监管

部门

配合部门

监管事项
设定依据

4 建筑市场
监管

住房城乡
建设厅

对建筑“两
工 地 ” 制
造、租赁、
安 装 、 拆
卸、使用、
检 验 检 测
建 筑 起 重
机 械 行 为
的 监 督 检
查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
规定》第三条

租赁、安装、
拆卸、使用
建筑起重机
械的单位

省市县 省市县
省市场
监管局

对起重机械制造单
位、检验机构的监
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
设备安全法》第五十七条
第一款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
例》第五十条

5 燃气
综合检查

住房城乡
建设厅

对 燃 气 经
营 许 可 证
取得情况、
燃 气 安 全
生 产 经 营
管 理 情 况
的 行 政 检
查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五条、
第十五条、第二十二条、第四
十一条

燃气经营企
业

省市县 省市县
省市场
监管局

对特种设备使用单
位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
设备安全法》第五十七条
第一款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
例》第五十条

6

校外培训
机构办学
行为综合
监管

教育厅

对 校 外 培
训 机 构 办
学 行 为 的
监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
进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
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
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六
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
进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七条、
第四十八条、第五十条，第六
十二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
四条、第六十五条

面向中小学
生（含学龄
前儿童）开
展校外培训
的机构或个
人

省市县 省市县

文化和
旅游厅

对开展文化艺术类
培训的机构或个人
的监督检查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
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
负担的意见〉的通知》第
十三条、第二十八条
《四川省委办公厅 四川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
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

科技厅
对开展科技类培训
的机构或个人的监
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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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综合监管

事项

行业主管

（牵头监管）

部门

牵头部门

监管事项
设定依据 监管对象 组织层级 监管层级

省级

配合监管

部门

配合部门

监管事项
设定依据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
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
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
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

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实施
方案〉的通知》第八条、
第十四条、第十六条
《教育部等十三部门关
于规范面向中小学生的
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意
见》第二十条
《教育部办公厅等十二
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学
科类隐形变异培训防范
治理工作的意见》第四
条、第十四条
《四川省非学科类校外
培训机构管理办法（试
行）》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管理暂行条例》第八条、
第十二条、第十三条
《关于铲除非法社会组
织滋生土壤净化社会组
织生态空间的通知》
《教育部办公厅 应急管
理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校
外培训机构消防安全管
理九项规定〉的通知》等

省体育局
对开展体育类培训
的机构或个人的监
督检查

省委
网信办

对教育部门认定后
移送的违法违规网
站平台、移动应用
程序、网络账号等
依法处置

省发展
改革委

对各地校外培训机
构收费标准制定、
价格监管、校外培
训机构黑名单与失
信校外培训机构信
息共享发布情况的
监督检查

公安厅

对联动开展情报信
息搜集研判、预警
预防、涉稳事件应
急处置情况的监督
检查

民政厅
依法登记非营利性
培训机构，打击整
治非法社会组织

省委
宣传部

对各地是否加强舆
论宣传引导、是否
将规范校外培训机
构管理纳入文明城
市创建测评内容的
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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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综合监管

事项

行业主管

（牵头监管）

部门

牵头部门

监管事项
设定依据 监管对象 组织层级 监管层级

省级

配合监管

部门

配合部门

监管事项
设定依据

省委
政法委

对各地是否将学科
类隐形变异培训防
范治理纳入社区街
道网格化综合治理
体系、纳入基层矛
盾纠纷排查化解工
作，是否将查处无
证无照“黑机构”纳
入社区治理，是否
做好有关维护和谐
稳定工作的监督检
查

省市场
监管局

对校外培训机构收
费、广告等方面的
监管

住房城乡
建设厅

对涉及校外培训的
房屋租赁、物业管
理的监督检查

省消防
救援总队

对校外培训机构办
学场所消防安全的
监督检查

7
养老服务
综合监管 民政厅

对养老服
务机构的
行政检查

《养老机构管理办法》、《养
老机构行政检查办法》第二条

养老机构 省市县 省市县
住房城乡
建设厅

建筑消防设计审查
和验收情况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防法》、《建设工程质
量管理条例》、《建设工
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
理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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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综合监管

事项

行业主管

（牵头监管）

部门

牵头部门

监管事项
设定依据 监管对象 组织层级 监管层级

省级

配合监管

部门

配合部门

监管事项
设定依据

省市场
监管局

对特种设备使用单
位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
设备安全法》、《特种设
备安全监察条例》

8 殡葬服务
综合监管

民政厅

对 社 会 公
共墓地、殡
仪馆、殡仪
服 务 站 开
展 行 政 检
查

《殡葬管理条例》第三条
《四川省殡葬管理条例》第五
条

殡葬服务机
构

省市县 省市县
省市场
监管局

对殡葬服务收费的
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
法》第十三条、第四十一
条、第四十二条

9 饲料生产
综合监管

农业
农村厅

对饲料、饲
料 添 加 剂
生 产 活 动
的 行 政 检
查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
例》第三十二条

饲料、饲料
添加剂生产
企业

省市县 省市县 应急厅
对本行政区域内安
全生产工作实施综
合监督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十条

10

对非法
互联网视
听节目服
务单位的
综合监管

省广电局

对 未 持 有
《 信 息 网
络 传 播 视
听 节 目 许
可证》,擅自
从 事 视 听
服 务 的 单
位的检查

《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
规定》

非法互联网
试听节目服
务单位

省市县 省市县

公安厅

对互联网视听节目
服务单位从事互联
网视听节目服务的
行为违反治安管理
规定的行政检查

《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

管理规定》第二十五条第

二款

省通信
管理局

依据职责对本行政
区域内的互联网视
听节目服务单位及
接入服务实施相应
的监督管理

《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

管理规定》第三条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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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综合监管

事项

行业主管

（牵头监管）

部门

牵头部门

监管事项
设定依据 监管对象 组织层级 监管层级

省级

配合监管

部门

配合部门

监管事项
设定依据

11
医疗保障
基金使用
综合监管

省医保局

对 医 保 定
点 医 药 机
构、有关个
人 的 监 督
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
法》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
条例》第六条

医保定点医
药机构、有
关个人

省市县 省市县

省卫生
健康委

对医疗机构及其医
疗卫生技术人员执
业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
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第八十六条、第九十四条

省市场
监管局

对医疗机构相关价
格收费行为进行监
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
法》第三十三条

省药监局
对医疗机构使用药
品的监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
管理法》第九十九条

12
互联网
诊疗服务
综合监管

省卫生
健康委

对 医 疗 机
构 开 展 互
联 网 诊 疗
活 动 的 监
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
生与健康促进法》第八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
十五条第二款
《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
行）》第二十六条
《处方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

医疗机构、
医务人员

省市县 省市县

省市场
监管局

对互联网诊疗相关
价格收费行为进行
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
法》第三十三条
《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
罚规定》第二条

省医保局

对纳入医疗保障基
金支付范围的医疗
服务行为和医疗费
用进行监督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
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第八十七条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
督管理条例》第六条第二
款

省药监局
对医疗机构使用药
品的监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
管理法》第九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
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五十
一条

13
网约车
平台公司
综合检查

交通
运输厅

对 网 约 出
租 汽 车 平
台 公 司 经
营 活 动 进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
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九条、
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
十二条

网约车平台
公司

省 省市县 公安厅

信息安全、数据安
全、实名认证等环
节的网络安全情况
检查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
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
三十条、三十一条、三十
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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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综合监管

事项

行业主管

（牵头监管）

部门

牵头部门

监管事项
设定依据 监管对象 组织层级 监管层级

省级

配合监管

部门

配合部门

监管事项
设定依据

行检查

省市场
监管局

存在低价倾销、欺
诈、对个人在交易
条件上实行不合理
的差别待遇等违法
违规行为的检查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
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
三十一条、三十二条

省通信
管理局

网络安全管理制度
和安全保护技术措
施落实情况的检查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
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
三十条、三十一条、三十
二条

省委
网信办

信息安全管理制度
和技术保障措施落
实情况的检查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
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
三十条、三十一条、三十
二条

人行
成都分行

支付业务合规性的
检查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
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
三十一条

四川省
税务局

纳税人（扣缴义务
人）税收缴纳情况
的检查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
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
三十一条、三十二条

14

道路危险
货物运输
企业综合

检查

交通
运输厅

对 道 路 危
险 货 物 运
输 企 业 经
营 活 动 进
行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六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
例》第五十八条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
定》第五十二条

道路危险货
物运输企业

省 省市县 公安厅

剧毒化学品道路运
输通行证检查；民
爆物品、烟花爆竹、
放射性物品运输许
可检查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
理条例》第四条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条例》第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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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综合监管

事项

行业主管

（牵头监管）

部门

牵头部门

监管事项
设定依据 监管对象 组织层级 监管层级

省级

配合监管

部门

配合部门

监管事项
设定依据

15
食盐生产
经营综合
监管

经济和
信息化厅

对 食 盐 定

点 生 产 企
业 和 非 食
用 盐 生 产

企 业 未 按
规 定 保 存
生 产 销 售

记 录 的 行
政检查

《食盐专营办法》第十条第一

款、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
第一项

食盐定点生
产企业和食
盐定点批发

企业

省市县 省市县
省市场
监管局

食品生产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

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百
二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五
条、第一百二十六条

对 食 盐 定
点 批 发 企

业 超 出 规
定 范 围 销
售 的 行 政

检查

《食盐专营办法》第十四条第

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
条第三项

食品销售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
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百
二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五

条、第一百二十六条
《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
查管理办法》第十七条、

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七
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

条、第四十一条

对 未 按 规
定 作 出 食
盐 或 非 食
用 盐 标 识
的 行 政 检
查

《食盐专营办法》第十条第二

款、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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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市、县跨部门综合监管重点事项实施清单

（样表）

序

号
监管领域

行业主管

（牵头监管）

部门

牵头部门

监管事项
设定依据 监管对象 组织层级 监管层级

配合

监管部门

配合部门

监管事项
设定依据

3 1 ××监管 ××局 ××监管
法律、法规、地方性规章、规范

性文件等
××企业、

行业
（省/市/
县）

（省/市/
县）

××局 ××监管
法律、法规、地方性规章、规
范性文件等

××委 ××监管
法律、法规、地方性规章、规
范性文件等

4 2 ××监管 ××局 ××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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